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統計期間： 2009/9/1 至 2010/9/6 

學院/單位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學生 171 211 173 182 58 36 132 82 117 75 7 1 0 1245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文學院 11 12 13 17 6 3 9 4 4 2 0 0 0 81 

商學院 37 29 21 23 5 7 27 16 16 10 0 0 0 191 

教育學院 3 0 2 3 1 0 0 0 1 1 0 0 0 11 

工學院 46 71 57 56 15 9 43 32 52 28 3 0 0 412 

外語學院 13 32 21 19 5 2 10 4 14 12 1 0 0 133 

全發院 0 2 0 0 1 0 1 0 0 0 0 0 0 4 

國際研究學院 2 4 0 0 1 0 3 1 3 1 0 0 0 15 

管理學院 40 49 42 51 18 13 26 17 21 15 2 1 0 295 

社區發展學院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理學院 15 10 12 11 5 2 12 8 5 5 1 0 0 86 

創發院 0 2 5 2 1 0 1 0 1 1 0 0 0 13 

老師 3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6 

工學院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外語學院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2 

國際研究學院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軍訓室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理學院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職員 3 2 1 0 0 1 4 2 1 3 0 1 0 18 

秘書室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總務處 1 0 0 0 0 0 2 0 0 1 0 0 0 4 

覺生紀念圖書館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人事室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文錙藝術中心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2 

教務處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2 

資訊中心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工學院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外語學院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管理學院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2 

理學院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工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校外人士 4 0 0 0 0 0 0 0 2 1 0 0 0 7 

合 計 181 213 174 182 58 37 137 85 120 80 7 2 0 1276 

 



為何需注意實驗室安全衛生?
保護自己免於實驗室的危害

保護他人免於實驗室的危害

法規要求

勞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子法

管理組織、教育訓練

容許濃度、環境測定、安全衛生管理

安全設施、設備檢查



萬一發生實驗室災害
刑事官司

實驗室的損失或毀壞

教學、研究的停頓與延遲

民事賠償

內心一輩子的譴責

學校與老師之聲譽損失

實驗人員或學生的傷亡與前途的斷送

從事研製從事研製PUPU塑膠泡棉之爆膜試塑膠泡棉之爆膜試

驗發生爆炸死亡職業災害案驗發生爆炸死亡職業災害案

**2424年的辛苦一瞬間化為烏有年的辛苦一瞬間化為烏有



學校實驗室之缺失
33所國立大專院校(66場次)進行實驗室、試驗室或

實習工場等專案檢查

違反251項，每校平均有4項違失

檢查結果發現幾乎：

♦危險性機械設備未申領檢查合格證

♦教育訓練不足教育訓練不足

♦自動檢查未確實執行

♦化學品缺乏標示及癈液處理不當



實驗室的安衛問題
化學品、材料及實驗裝置的問題
◆ 新材料化學品的使用

◆ 實驗室無人化

◆ 特殊規格、試做的實驗裝置

實驗內容的問題
◆ 短時間、單次實驗未事前安全評估

◆ 作業形態多樣化、未訂定作業標準

從事實驗人員的問題
◆ 自信過高、未加相關實驗安全訓練

◆ 對從事之實驗潛在危害、不了解



實驗場所種類、潛在危害及特徵
實驗室種類

化學性實驗室

物理性實驗室

無塵室

生物性實驗室
試驗工場、實習(驗)工場

危害種類

化學性危害

物理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

人體工學危害

危害特徵

製程經常變更

化學品量少、種類多

未知性





安全衛生從“心”開始做起
安全衛生多只需要一般常識，專業技術多已 ready，
甚至已十分成熟，欠缺的只是“用心”
高知識分子是最難教育的﹐勇於批評工廠，卻怯於檢
討自己的實驗室環境。要求政府應採先進國家最嚴苛
的標準時，請別忘記也為自己實驗室人員的安全及工
作環境盡些心力

安全是一切的根本﹐把實驗室當作是自己的家，以愛
心與關心，作好安全衛生工作



是否巧合是否巧合 ??
假若假若,,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相當於相當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那麼那麼,,

安全取決於安全取決於““態度態度““; ; 凡事以凡事以安全安全為優先考量為優先考量, ,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K +  N  + O  + W +  L  + E + D + G + E ((知識知識))
11 + 14 + 15 + 23 + 12 + 5 + 4 + 7 + 5   =   96%

H + A + R  + D + W +  O +  R  + K ((努力工作努力工作))
8 +  1 + 18 + 4 + 23 + 15 + 18 + 11   =   98%

兩者皆很重要兩者皆很重要, , 然而卻無法達到滿分然而卻無法達到滿分 100 %100 %

但是但是,,
A + T  + T  +  I + T  +  U  + D + E ((態度態度))
1 + 20 + 20 + 9 + 20 + 21 + 4 + 5   =   100%



事業單位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八十二年十二月廿日

台八十二勞安三字第七六二八九號公告:

依勞工安全衛生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款及同條

第二項之規定，指定適用勞工安全衛生法之事

業、適用部分工作場所之事業如左：

一、職業訓練事業、顧問服務業、學術研究及服

務業、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大專院校等之實驗大專院校等之實驗

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



勞工安全衛生法

民國63年04月16日公佈施行

民國80年05月17日修正公佈[擴大適用範圍]

勞工安全衛生法，其目的目的係為防止職業災害並
保障勞工安全與健康。並擴大保護範圍。使我
國勞工安全衛生立法往前邁進了一大步。



法規概要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

–勞工：謂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雇主：謂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事業單位：謂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勞工從事工

作之機構。

–職業災害：謂勞工勞工就業場所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

料、材料、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

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勞工疾病、傷疾病、傷

害、害、

殘廢或死亡殘廢或死亡。



勞工：謂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工資：係指勞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金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

件以現金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金、津貼及其他任
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受僱從事工作勞工獲致工資者



建築物`設備

原料`材料`化學物品

氣體` 蒸氣` 粉塵就
業
場
所

勞
工

職業災害之定義
((勞工安全衛生法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二條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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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中，為特定之工
作目的所設之場所。

勞動契約存續
中，由雇主所
提示，使勞工
履行契約提供
勞務之場所。

就業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理雇主指示處理
有關勞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理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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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
病審查準則

第四條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
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
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被保險人為夜校學生或建教合作班學生，於上、下
班直接往返學校與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
致之傷害，亦同。



職災發生原因

不安全的狀況、環境

危
險
關
鍵
是
？



職災發生原因

不安全的行為

安全嗎？



勞工三大義務

勞工：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其義務如下

–接受雇主安排之體格檢查、健康檢查(12)

–接受雇主施以之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23)

–遵守報經備查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25)

–違反可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安全衛生設施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
雇主對左列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一、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落、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六、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料、材料、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缺氧
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輻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異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對於勞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

休息、避難、急救、醫療及其他為保護勞工健康及安全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
必要之措施。

前二項必要之設備及措施等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二十一條雇主對於勞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
梯，應保持不致使勞工跌倒、滑倒、踩傷等之安全狀
態，
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第一百零六條雇主對於高壓氣體容器，不論盛裝或空
容器，使用時，應依左列規定辦理：⋯

四、容器使用時應加固定。．．．

第一百七十一條雇主對於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
應依左列規定： 一、不得設置有火花、電孤或用高溫

成為發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等。二、標示嚴

禁煙火及禁止無關人員進入，並規定勞工不得使用明

火。



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電氣設備)
第二百三十九條雇主對於電氣設備裝置及線路，應依電業法規規定施工，所使
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並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
第二百四十一條雇主對於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電熱器之發熱體部分，電焊機之
電極部分等，依其使用目的必須露出之帶電部分除外)，如勞工於作業中或通行
時，有因接觸(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以下同)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應設
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但電氣機具設於配電室、控制室、變電室等被區
隔之場所，且禁止電氣作業有關人員以外之人員進入者；或設置於電桿、鐵塔
等已隔離之場所，且電氣作業有關人員以外之人員無接近之虞之場所者，不在
此限。

屋內線路裝置規則第五十九條左列各款用電設備或線路，應按規定施行接地
外，並在電路上或該等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漏電斷路器漏電斷路器。一建築或工程興建之
臨時用電設備。二游泳池、噴水池等場所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三公共浴室等
場所之過濾或給水電動機分路。四灌溉、養魚池及池塘等用電設備。五辦公處
所、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路。六住宅、旅館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及浴
室插座分路。七住宅場所陽台之插座及離廚房水槽一‧八公尺以內之插座分
路。八住宅、辦公處所、商場之沉水式用電設備。九裝設在金屬桿或金屬構架
之路燈、號誌燈、廣告招牌燈。一○人行地下道、路橋用電設備。一一慶典牌
樓、裝飾彩燈。一二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路。一三遊樂場所之電動遊
樂設備分路。



電氣安全現況問題

•一個15安培的插座，如八腳章魚般的插滿插頭--造成過載、短路、火災的原因
•電線圈繞造成電感損失、發熱，大量電流通過將使電線之絕緣發熱溶化，發生短路
火災。

•電纜的內線裸露內線應在盒子內。
•牆壁上之插座與插頭並未完全緊密地插上，留有極大縫隙，將造成該處電流量增加
而產生高熱，甚至引發電流火災事故。



不可容忍的缺失

禍之將至！



勞工安全衛生法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7條第1項：應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對危
險物及有害物應予標示，並註明必要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如高
溫、粉塵、鉛、有機溶劑（丙酮、甲苯、正己烷等）、特定化學
物質（氯、氰化鈉、硫化氫等）等之作業場所應實施作業環境測
定；爆炸性、著火性、氧化性、腐蝕性、毒性物質等應有標示。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10條：工作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
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令停止作業，並使勞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應依規定實施安全衛生管理及設置勞工
安全衛生組織、人員，並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23條：應對勞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而勞工對所施以的教育訓練有接受的
義務。如：新進勞工需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至少3小時。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25條：訂定適合勞工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勞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而勞工對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應切實遵行。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識規則
第五條雇主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依附表二規定之分類、圖式，及參照附表三之格式明顯標示

下列事項，必要時，輔以外文：

一、危害圖式。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六）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前項容器內之危害物質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分指混合物之危害性中符合國家標準一五○

三○化學品分類及標示系列，具有物理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害物質成分。

第一項容器所裝之危害物無法依附表二規定之分類歸類者，得僅標示第一項第二款事項。

第一項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

第十二條雇主對含有危害物質或符合附表四規定之每一物品，應依附表五提供勞工含有安全衛生注

意事項之物質安全資料表。

第十五條雇主應依實際狀況檢討物質安全資料表內容之正確性，並適時更新，其內容、更新日期、

版次等更新紀錄保存三年。

第十七條雇主為推行危害物質之通識制度，應訂定危害通識計畫及製作危害物質清單以便管理，其

格式參照附表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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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類危害運輸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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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圖示

易燃 氧化性 爆炸性

腐蝕性 鋼瓶 毒性物質

警告 環境生態 健康危害





危害物質之物質安全資料表MSDS

實驗室使用化學物質，應備有
物質安全資料表（MSDS），並

放置於顯眼易取得處

•每三年檢討MSDS 內容之正確

性，並更新

•製作危害物質清單（內容包

含：物品名稱、其他名稱、物
質安全資料表索引碼、使用資
料及貯存資料等項目）



問題思考─標示
管線細且複雜，應如何標示？

實驗室小藥瓶、種類多、空間有限，如何處理標
示？

如何製作混合物的標示？



管系識別(CNS9329Z1025)
物質之種類與識別之顏色：識別之顏色以管內物質之

種類，依下表之規定

物質之種類與識別之顏色
種類識別顏色(參照表2)

水藍色

蒸氣深紅

空氣白色

氣體黃色

酸鹼紫色

油深橙色

電氣淺橙色

備考：對於其他物質之識別可以規定以外之顏色加以訂定



安全衛生概念
危害控制觀念：

‧失敗也安全(failure to safety)

‧防愚措施(fool proof)

危害控制程序

安全設計：優先以本質安全(Intrinsic safety)之設計方

式消除或限制。

‧安全裝置:阻絕危害之組合途徑。

‧警告標示：提醒有關人員注意。

‧安全標準與教育訓練。



易燃品儲存櫃的通風

易燃品存放櫃的動力抽風管應裝在下方的出口(如右櫃)。裝在上方
出口(如左櫃)是錯誤的，因為絕大部份(乙醚除外)易燃性液體的蒸汽

比空氣重會沉降在櫃內的底部。
•抽風管必須是金屬管。



強制性實驗室安全規則(1)
1. 遵守緊急撤離步驟。
2. 接近洗眼器、安全淋浴裝置、

及滅火器之通道必須保持淨空。
3. 不可在實驗室或動物室中飲食、

抽煙、或化妝。
4. 在有可能危害眼睛的區域，

一定要戴上護眼裝置。
5. 露趾涼鞋或拖鞋不准在實驗室或動物室中穿

著。
6. 無法立即撲滅的火災，必須立即通報。
7. 撲滅火災後，必須向實驗室主管及維修部門報

告。



強制性實驗室安全規則(2)
8.所有工作相關的傷害及疾病都必須向主管及職

業安全部門報告。
9. 要進行存在不常見危害實驗時，必須由上級督

導者檢視計劃後才開始執行。
10.容器上的標籤必須清晰可見，所有在一般區域

之化學物容器都必須標明內容物名稱、危害、
擁有者及日期。

11.任何化學物質、生物材質、實驗物質、或有害
化合物都必須由安全運送。

12.若有致癌物時，必須完全遵照安全程序。



強制性實驗室安全規則(3)
13.不可用口吸吸管

14.實驗室中是否有人清醒著？

15.氣體鋼瓶無論使用中或儲存時

都必須妥善安置，搬動鋼瓶時

調整器必須取下並加上蓋子。

16.有不佳氣味的物質在

丟棄前必須先去汙處理。

17. 不要自行處理電器設備，專業的商店可幫忙
調整與修理更保護你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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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Q & A


